
吉 林 省 教 育 厅
吉教规划〔2025〕1号

关于做好 2026年体育类（足球运动）专业
“对口招生”试点工作的通知

吉林体育学院，各市（州）教育局、招生考试机构，各体育类中

等职业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推进足球振兴发展的决

策部署，完善足球人才培养机制，经研究，决定自 2026年起开

展体育类（足球运动）专业“对口招生”试点工作，现将 2026

年试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试点招生院校及专业

吉林体育学院足球运动专业（本科）。

二、报名

（一）报名条件

1.体育类（足球运动）专业报名面向体育类中等职业学校（吉

林省体育运动学校、长春市体育运动学校、吉林市体育运动学校、

通化市体育运动学校、白山市体育运动学校、延边体育运动学校

等）应届毕业生。

2.考生须符合《关于做好 2026年吉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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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统一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》（吉招委〔2025〕6号）相关要

求，且学籍须为 2025年 9月 1日前在我省体育类中等职业学校

（三年制中专）注册并实际就读。

（二）报名时间

1.网上报名：2026年 1月 9日-12日（每天 9:00-16:30）。

2.现场确认：与网上正式报名时间同时进行，考生须到报名

所在地招生考试机构进行现场确认。

（三）报名方式

1.符合条件的考生可向属地招生考试机构申请报名序号，通

过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（https://gk.jleea.com.cn）

进行网上报名和缴费。

2.已完成 2026年高考报名且符合体育类（足球运动）专业

报名条件的考生，可向报名所在地招生考试机构申请改报“报考

科类”为“体育类（足球运动）”，按照属地招生考试机构要求

重新进行报名。

（四）网上缴费时间及体检

网上缴费时间为2026年1月16日-19日（每天 9:00-16:30）。

考生体检等相关工作由属地招生考试机构统筹安排。

三、考试

（一）考试内容及成绩评定

考试内容包括文化素质考试与职业技能测试两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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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文化素质考试科目：包括语文、数学、外语（限英语、日

语），各科 150分，满分 450分。

2.职业技能测试内容（足球专项）：由专项素质、专项技术、

实战能力三部分组成。其中，专项素质占 20%（60分）、专项技

术占 40%（120分）、实战能力占 40%（120分），满分为 300分。

（二）考试组织与命题

1.文化素质考试。文化素质考试科目命题范围、考试时间及

考试方式与现行“对口招生”文化素质考试相同。

2.职业技能测试。采用现场测试方式，由省教育厅统筹，吉

林体育学院具体实施。测试时间：2026年 3月 14日-15日；测

试地点、测试方法与评分标准在吉林体育学院本科招生工作网站

（https://zsjy.jlsu.edu.cn/zsgz.htm）另行通知。

（三）成绩公布及分数线划定

文化素质考试各科目成绩由省教育考试院负责公布，考生可

通 过 吉 林 省 教 育 考 试 院 官 方 网 站 查 询

（https://www.jleea.com.cn）。省教育考试院依据招生院校招

生计划数和考生成绩，综合划定文化素质考试录取控制线，并负

责组织考生填报志愿、投档录取等工作。招生来源计划的公布时

间及网上填报志愿的时间、办法另行通知。

职业技能测试成绩、录取控制线由吉林体育学院负责公布，

查询方式及办法详见吉林体育学院本科招生工作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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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https://zsjy.jlsu.edu.cn/zsgz.htm）。

四、录取

（一）达到文化素质考试和职业技能测试录取控制线的考

生，按职业技能测试成绩择优录取；职业技能测试成绩相同时，

按文化素质考试成绩择优录取；文化素质考试成绩再相同时，按

语文、数学、外语单科成绩顺序依次择优录取。

（二）具备足球一级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考生，可在文化

素质考试录取控制线下降低 30分录取；具备足球运动健将技术

等级称号的考生，可在文化素质考试录取控制线下降低 50分录

取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招生考试机构、体育类中等职业

学校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属地管理责任，加大政策宣传解

读力度，及时、准确向社会发布考试招生信息，做好考生报名、

资格审核及咨询服务工作，营造良好改革氛围。

（二）考试招生院校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严格议事规则和

程序，坚持“集体议事、集体决策”。要按照国家教育考试管理

标准及政策，结合实际制定完善规章制度和方案预案，确保考试

招生规则公开透明、操作办法明确规范。要畅通社会监督举报渠

道，完善考生申诉复核机制，及时回应处理各类问题。

（三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招生考试机构、相关学校要树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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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局意识和改革思维，密切跟踪关注试点全过程，及时进行总结

评估，为后续改革政策的完善和更大范围的推广提供坚实支撑。

（四）本通知未尽事宜，按“对口招生”相关规定执行。

联系电话：0431-84605975；0431-89968202

吉林省教育厅

2025年 12月 22日


